






深圳市福田区妇保健院新院区-安防智能系统升级公开调研



项目背景概况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为全国百强妇幼保健院，是一所集医疗、保健、预防、康复、科研、教学一体的三级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深圳市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中）位于福田区安托山片区,按照三级甲等医疗等级建设，规划床位800张，总用地面积为17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48000平方米。其中监控安防系统目前已交付使用，但是该系统目前尚未到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对于安防系统的使用要求。
智能监控系统对于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安全管理至关重要，智能人脸识别监控系统与高空抛物监控管理系统在整个监控系统属于关键组成部分。其中智能人脸识别监控系统可实时检测可疑人员并且实现自动预警实时弹窗从而杜绝安全隐患，高空抛物智能监控管理系统能够对高空抛物行为实现震慑作用，并且能够以超清录像完整记录抛物过程为法律纠纷保留证据。
（二）使用要求
通过在医院主要出入口及重点部位（护士分诊台）部署人脸识别监控，院外周边部署防高空抛物高清监控，监控室联动预警报警功能，智能化管理平台，实现全局查看重点人员识别结果，异常行为分析，人员聚集报警，高空物品坠落识别捕捉等，形成事前防范预警、应急处置、事后调查取证于一体的智慧安防系统，提升院区安全管理，确保了医院安全稳定和医患平安。
具体如下：
1、人脸识别预警报警功能：实现重点人员、陌生人员和高频人员识别实时预警，人脸抓拍、人脸轨迹查询、人体车辆结构化事件的查询，
2、异常行为分析：实现人员异常行为捕捉，并且实现报警弹窗功能，例如，现场人员有打架行为或者摔倒情况发生。
3、人员聚集报警：针对人员异常聚集，规定时间段之内人员突然剧增，超过规定额定人员值，实现异常报警功能。
4、防高空抛物视频监控“要求实现对高空抛物录像记录功能，并且能够清晰记录高空录像，针对新院区的高空录像实现全覆盖。
（三）前端点位布置
1、在医院1层——19层的护士站、分诊台、候诊区等区域设置人脸识别及智能异常分析摄像机，共计：48台，（其中有26台可利用现有监控摄像机合用）；
2、在医院十九层、首层、负一层、负二层、负三层、负四层主要通道及电梯厅等区域，设置人脸识别摄像机，共计：66台，（其中有34台可利用现有监控摄像机合用）；
3、在医院室外园区楼体外侧设置防高空抛物监控分析摄像机，共计：16台。
[bookmark: _GoBack]4、具体点位分布明细及数量详见附件1-1：《前端点位表》，附件1-2：《前端点位布置图》。
（四）市场公开调研内容
1、符合国家政策；根据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对高空抛物的界定，凡是有高空抛物行为的并且造成人员财产伤害的均受刑事处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一条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联合公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紧急情况以及维护公共安全，均需处理人脸信息。以上法律法规均可作为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升级的法理依据。
    2、技术成熟度与可靠性；根据业务需求，可对不同点位做布控配置，前端高空抛物监控、超脑设备、人脸抓拍等设备提供统一布控入口，可以可按点位灵活配置，平台侧提供人脸分组操作，可以针对分组按需布控技术成熟并且稳定。
3、信息安全；本项目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法律法规，确保该系统应用于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公共安全管理的提升上，并且对于捕捉的监控信息严格存储于本地内部存储设备之上坚决不连通外部网络坚决不将捕捉的人脸信息用作其他用途。
4、技术趋势和需求；未来监控系统越来越倾向于智能化、无形化、业务化的特征。将来的AI渗透率将达到80%以上，其中边缘服务的部署将会越来越多从而提升社会的公共安全，并且目前在技术和政策双层刺激下安防监控系统已经大势所趋，并且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属于社会公共部门服务于社会大众，也应该将这一新技术应用在社会服务上。


二、产品技术要求
1、该系统需要采用国内一线主流品牌设备，并且产品稳定技术成熟同时符合国家的相关生产标准并且每项产品均需具备公安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尤其是重点产品使用参数。
3、人脸识别摄像机必须要具备人脸抓拍等只能识别功能并且内置GPU智能芯片，像素不得低于400万像素。
4、高空抛物摄像机需要360°无死角覆盖本院外立面区域，具备抓拍抛物轨迹的功能并且摄像机像素不得低于400万像素。
5、后端智能识别超脑要具备智能识别算法并且可以通过同一平台管理人脸识别摄像机和高空抛物摄像机。
6、摄像机的人脸抓拍模式：需要支持对运动人脸进行检测、抓拍，最多同时检测30张，支持快速抓拍模式和优选抓拍模式。
7、主要出入口安装的智能摄像机需要具备水平视场角：360°，垂直视场角：360°的视角功能实现全方位无死角。并在配置的图像拼接距离上，图像拼接错位误差不高于1像素，设备可将距离设备1~300m处的景物进行拼接成像。同时要有公安部的产品检测报告作为证明。
8、智能AI超脑需要具备1、人脸识别：人脸抓拍+人脸比对以及 人数统计：倾斜客流统计+区域人数统计的功能，2，后端智能分析高空抛物轨迹的功能。并且支持导入视觉大模型进行分析，支持视频分析、图片分析、图片二次分析过滤，这个也要有公安部的检测报告佐证。
9、AI规则类型支持区域目标异常状态检测、跨线目标检测、区域交叠比异常检测、组合规则、全分析规则、跨线目标统计、区域目标数统计、区域交叠比统计。AI规则参数支持持续时间、报警间隔，最大报警数量、尺寸过滤、静止过滤、运动过滤、灵敏度、置信度等具备公安部的检测报告佐证。
10、智能超脑需要支持导入视觉大模型进行分析，支持视频分析、图片分析、图片二次分析过滤，需有公安部检测报告作为佐证。
11、智能超脑还需要满足能够接入普通IPC，尺寸与面积检测，支持通过视频测量目标的实际尺寸和面积，目标误差±2%，要有相应的检测报告作为证明。
12、所有视频录像最低保存期限不得低于90天。
	产品序号
	设备类目
	技术要求

	1
	智能识别摄像机
	采用深度学习算法，以海量图片及视频资源为路基，通过机器自身提取目标特征，形成深层可供学习的图像。极大的提升了算法的检出率

	2
	智能识别超脑
	智能识别超脑需要具备32路视频接入，并且具备16路视频分析处理功能，在后端具备人脸识别人脸抓拍以及人员异常行为分析等功能。

	3
	综合管理平台
	提供业务应用依赖的基础资源信息及基础服务能力，包括组织管理、区域管理、人员管理、车辆管理、用户管理、设备管理、AI模型管理、设备运维服务、图上监控。



三、其他要求
（一）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
2、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中“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记录名单。
（二）响应资料清单
1、公司简介和综合实力：包含但不限于公司规模、主营业务、所实施额项目案例。
2，公司相关资质：提供包含但不限于本项目相关系统资质证书等。
3、安防产品代理商证书：参与该项目公司需要具备与此次项目相关的安防产品和网络厂家的代理商证书。
4、其他资料：其他商务资质资料等（应与所报系统相关）。
5、项目案例：要求总金额在1400万以上的项目案例不低于2个。这个项目的案例所涉及的摄像机的数量不能低于700个。
（三）报价要求
1、参与单位自行估算所有费用，对本项目的所有采购服务内容进行报价。
2、报价需包括： 参数、税费、安装、调试、验收、培训、安全技术服务、产品质保期保障等完成本项目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
3、涉及配套设备的，需提供配套设备清单及报价（涉及支付给第三方厂商的接口费除外）。
4、报价要求：本次项目所涉及的软件不少于至少 2 年、硬件不少于2年的免费维保服务，项目报价格式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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